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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及其他地方作文化交流  
 
 
 政府透過多個平台及合作框架，推動與內地及其他地方進行

文化交流和合作，例如透過粵港澳文化合作平台落實一系列涵蓋不

同藝術範疇的項目、與各國簽訂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及與世界

各地的文化機構及團體合作舉辦文化交流活動。本資料摘要重點講

述政府就與內地及其他地方作文化交流所進行的若干主要活動。  
 
與內地及澳門的文化交流  
 

《粵港澳藝文合作協議書》  
 
2.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民政事務局、廣東省文化

廳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下稱 "澳門特區 ")文化局自 2002年 11月以來已

建立一個加強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內文化合作的框架。三方於 2003年
8月簽署了《粵港澳藝文合作協議書》，根據該協議書，三地將會輪

流主辦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 (下稱 "文化合作會議 ")。文化合作會議迄

今共舉行了 13次，最近一次是在 2012年 4月由香港主辦。  
 
3. 上述平台商定了多項合作計劃，包括申報將粵劇列入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立跨政府通報機制，就已落實的外地演藝

團體演出計劃互通訊息；以及加強表演藝術、博物館及公共圖書館

方面的合作。在第 13次文化合作會議上，三地簽署了《粵劇保護傳

承意向書》，承諾進一步合力推動這門藝術的保謢、傳承和發展。  
 

《更緊密文化關係安排協議書》  
 
4. 在 2005年 11月，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文化部簽署了   

《內地與香港特區更緊密文化關係安排協議書》，藉以加強與內地的

文化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5. 香港特區行政長官與廣東省省長於 2010年 4月在北京簽署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稱 "《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涵蓋廣泛

的粵港合作範圍，包括制訂共建 "優質生活圈 "的區域合作規劃，該

合作規劃旨在推動多項工作，包括促進文化交流及共用文化資源。

《框架協議》已獲納入 2011年 3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年規劃綱要》中論述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的

專章內。該專章確定《框架協議》中粵港合作的重要功能定位，並

強調加快共建粵港澳 "優質生活圈 "步伐的重要性，以及加強內地與

港澳在文化領域的交流與合作。  
 
6.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1年 7月 8日的會議上討論《框架協議》。

委員歡迎《框架協議》，但促請政府當局加強支援香港與內地之間的

文化交流和合作，例如推動兩地藝術團體之間的直接文化交流，以

及加強與廣東省政府合作培育粵劇專業人才。  
 
與台灣的文化交流  
 
7. 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於 2010年在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

會 "的架構下成立，其目標是促進港台交流，以深化和擴闊兩地在文

化藝術及創意產業範疇的合作。在 2010年 8月，該委員會召開首次會

議，同意加強交流兩地的藝術節目資訊，以及推廣共同合作的品牌

藝術節目。  
 
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  
 
8. 為加強與其他國家在文化藝術方面的合作，政府透過與海

外國家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制訂相關的文化框架，已簽署文化

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國家包括加拿大、意大利、菲律賓、埃及、新加

坡、南韓、克羅地亞、荷蘭、匈牙利、越南、法國、以色列和俄羅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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